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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涪陵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做好“五一”长假及高温汛期油气长输

管道保护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有关工业园区、乡镇(街道)、管道企业:
“五一”长假及高温汛期即将来临，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控风险、排除隐患工作，千方百计确保辖区油气长输管道运行安全。根据行业实际情况，作如下工作要求:
属地责任单位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尽责，充分认识油气长输管道保护的重要性，把油气长输管道保护纳入安全生产重要工作。严格落实我委〔2023〕68号文件，各类工程项目设计开工前仔细核对管道途径路由，遇与管道交叉占压等情况及时与我委和管道企业联系，提前介入处理，避免造成重复建设经济损失或发生安全事故。
二、管道企业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主要负责人要尽职履责，层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值班值守，深入一线开展地质灾害和管道本体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

三、管道企业要严格落实“十五条硬措施”、“日周月”排查

制度、隐患整治“五落实”、一线岗位员工“两单两卡”，加强管道沿线高后果区、易发地灾区域、第三方施工管控。

切实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工作，提前配备齐全应急抢险设
备物资，应急抢险救援队伍要24小时待命，遇到突发事件确保能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五、加强信息报送工作，发现险情或发生事故要按照相关程序及时处置并立即上报，凡是瞒报漏报造成严重后果的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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